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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目前债权人已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

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2.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十一）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

发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终止上市的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收到债

权人王建伟（以下简称：债权人）的《关于申请重整的通知书》（以下简称：《通

知书》），获悉债权人已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重整并根据法院

电话通知正在进一步补充材料。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湖北省荆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上述重整申请的裁定书等司法文书，上述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二、债权人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情况 

（一）债权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王建伟 

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 

（二）债权人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

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债权人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10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四）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债权人系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执字第 277号案件的申请

执行人，对公司享有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且未获得清偿。截至 2019 年 8

月 2日，公司对债权人尚未清偿的债务本息合计为 836万元。 

（五）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申

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将及时披露重整申请的相关进展情况。 

（六）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通过二级市场进

行增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

上的股东未来六个月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增减持的计划。 

三、公司被申请重整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受理了债权人提

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

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重整计划草案

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依法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重整程序

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

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债务人资产负债进行重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

新安排，使企业摆脱债务危机和经营困境，获得重生的司法程序。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公司

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

的法定义务。公司将在平衡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与各方共同论证债务解决的

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推动重整程序顺利进行。 

五、风险提示 

1. 目前债权人已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

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2.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十一）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

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重整申请的通知书》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2日 


